
增长联盟与兼并重组的对价悖论* ①

———以 G 省民营石油市场重组案为例

吕 鹏

提 要: 大规模市场兼并重组能否成功实施的关键之一在于各方资产持有者能否

就特定资产的价格达成一致。通过考察 G 省石油市场一场混合所有制重组失败的案

例，本文发现存在一种重组双方有对价意愿但对价机制失灵的现象，称之为“对价悖

论”。当庇护失灵 ( 地方政府失去保护民营投资者的能力和意愿)、技术失灵 ( 可计

量、可操作的对价基础缺失)、话语失灵 ( 投资者的道义诉求超过经济诉求) 发生时，

面对超经济强制的压力，政府选择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市场纠纷; 但这扭曲了市场权力

关系，甚至引发对抗，最终导致对价威权主义的“硬着陆”。对价机制的失灵根植于

一种脆弱的不平衡政商关系，政企联盟时的共识，在联盟破裂时反而成为形成对价新共

识的阻碍。若要真正推动公私资本的平等混合，应在中央政府、中央国有企业、地方政

府、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资本之间建立更加平等的利益分配格局和新型政商关系。

关键词: 对价悖论 地方增长联盟 议价权威主义 政商关系

一、现象与问题

大规模的“行业级”兼并重组是过去两年里中国经济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然

而，这些改变一个行业生态的大企业之间的兼并重组，绝大部分发生在相同的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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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企业之间: 国有企业兼并国有企业 ( 比如南车—北车、中远与中海集团合并) ，

私营企业收购私营企业 ( 滴滴与快的、58 同城与赶集网、大众点评与美团、携程与

艺龙) 。虽然中小规模的混合所有制经营蓬勃发展，一些地方甚至出现民营企业主

动“戴红帽子”的现象 ( 张雨潇、方明月，2016 ) ，但 “行业级”的跨所有制重组

的案例并不多见。这在某种意义上反映了混合所有制改革进展缓慢的现实。大型国

有企业与大型民营企业兼并重组之所以是一个罕见的现象，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本

文只选取一个“小切口”进行讨论，那就是如何对价。所谓对价，就是各方资产持

有者能否就特定资产的价格达成一致，这往往是大规模市场兼并重组能否成功实施

的关键之一。

在一个国有企业重组国有企业的情境中，一种最简单的对价模式就是行政对价，

也就是说企业按照行政命令合并在一起，这有点类似于 “包办婚姻”，也可以视为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价。相反，在一个私营企业兼并私营企业的情境中，虽然也存

在诸如恶意收购这样的现象，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双方可以按照市场原则进行对价;

即便遇到“野蛮人”的并购，也可以最终通过市场进行讨价还价。然而，当不同所

有制的企业进行兼并时，情况就要复杂得多。本文所要分析的一种情形，就是在由

地方政府主导的重组过程中，国有资本未能与民营资本就对价达成一致，从而使得

原本可以通过市场对价解决的一场经济纠纷，变成了强制性的行政对价，最后演变

成为舆情和群体事件。本文以在 G 省发生的一起混合所有制重组案作为展示和分析

这一情形的“关键个案”，通过 “过程—事件”分析来揭示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未

能就重组的价格达成一致的原因和机制。2003 年，根据 G 省政府的部署，G 省属国

有企业 YC 集团试图对该省的部分民营石油投资者的资产进行 “重组”; 在重组失败

后，地方政府对民营投资者庞大的油井资产进行了强制 “回收”; 接着，部分民营

投资者为维护自己的权利和争取更多的赔偿，与 G 省各级政府发生了长达三年的冲

突，并演变成一起在全国乃至国际上引发关注的公案。本文只分析其中的第一个部

分，也就是为何 YC 集团和当地政府的混合重组未能成功?

重组方 ( YC 集团和地方政府) 与民营石油投资者未能就重组资产的价格达成

一致是这项重组未能成功的最为重要的技术性原因之一。但吊诡的是，一方面，即

便在演变成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之后，对价双方都有着强烈的对价意愿: 政府和地方

国企希望尽快完成资产重组，民营投资者希望实现资产变现; 另一方面，双方却缺

乏能够让对价意愿实现的对价机制。本文将这种重组双方有对价意愿但传统的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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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失灵的现象，称之为“对价悖论”。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通过对这一重组案过程的展示和分析，来揭示对价失败

背后的微观政治与经济机制。受到 “过程—事件社会学” ( 孙立平，2000 ) 和历史

社会学 ( Clemens，2007) 的启发，本文将 “事件”或 “剧情”作为分析的单位。

本文虽然分析的是一个 “个案”，但是一个 “关键个案” ( crucial case) ( Gerring，

2007) ，同时具有非常强大的拓展性 ( Burawoy，1998; Eliasoph ＆ Lichterman，1999;

Small，2009) ，比 泛 泛 而 谈 的 多 个 案 拼 凑 更 能 揭 示 机 制 层 面 的 问 题 ( Mitchell，

1983) 。本文对“关键个案”的界定有两个标准: 事件本身的标志意义以及与本研

究的研究意图的契合度: 作为“私有产权保护第一案”，G 省油田案不仅震惊海内

外，而且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范本，来观察要素市场中政商关系演变的过程、

技术、逻辑与机制。从拓展性来说，G 省石油市场的那次重组，虽然发生在十五年

前，但在以下三个方面，该事件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拓展意义。第一，石油市场是

当前混合所有制改革的 “主战场”之一。中央 2015 年 9 月印发的 《关于深化国有

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就明确提出，要在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电信、资源

开发、公用事业等领域加快向非国有资本推出一批符合产业政策、有利于转型升级

的项目。中石油、中石化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措施。第二，石油领域

的“混合所有制”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很多年前就一直在实践 ( 梁波，

2012; 梁波、王海英，2013 ) 。比如，中石油的 “混改”方案里就有开放上游拿出

油田股权引入地方资本，这和 G 省当年的做法实际上如出一辙; 而在中下游领域，

民营资本多年来一直有着不同程度的参与。第三，G 省石油事件中暴露出的一些问

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中央政府、中央国有企业、地方政府、地方国有企业和

民营资本之间的信任和谈判机制，也没有真正建立。换句话说，在 G 省石油市场上

发生的一切，仍然有可能在未来重演。 “G 省油田事件”是一件 “往事”。但这场

“往事”中是反映的许多机制性的问题并没有改变。因此，剖析历史，实际上就是

为未来提供一面镜子。

二、一个基于政商互动的分析路径

在过去四十年里，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家之间的 “亲密关系”，一直被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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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经 济 奇 迹 的 一 个 关 键 要 素 ( Chen ＆ Dickson，2008; Nee ＆ Opper，2007;

Pearson，1994; Walder，1995; 符平，2018; 耿曙、陈玮，2015; 周黎安，2018 ) 。

既有的研究关注的多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主之间的整合或结盟 ( Oi，1999; Tsai，

2007; 范子英、田彬彬，2016; 何轩、马骏，2016; 聂辉华、李金波，2006; 张田、

孙涛，2015) 。由于这种亲密关系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地方政府与企业通过土地和财

政平台实现经济增长的共同追求上，因此也常常被称为“地方增长联盟” ( Molotch，

1993; Zhu，2010; 彭正波，2015) 。已经有海量的著作讨论了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发

展与工人、农民发生的冲突以及对企业的 “包揽式”服务 ( 汪建华，2017 ) ，却很

少有研究涉及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之间联盟的 “破裂”问题或者 “对抗” ( 黄冬娅，

2014) 。因为在大多数时候一般人的印象中，政商之间的亲密关系看似是牢不可破

的，企业家宁愿维持现状 ( Tsai，2007; Wank，1998) 。

然而，政企联盟只是政商关系诸种形态中的一种。在最近几年里，研究地方政

府与民营企业主之间冲突的文献开始增多 ( Ang ＆ Jia，2014; Li，2013; 纪莺莺、

范晓光，2017) ; 这些文献实际上反映了庇护主义政商关系占据主导位置的 B 面:

大量政商冲突的存在。很多时候，这些政商之间的冲突，并不会演变成为公共事件，

而更多地是一种统战体系内部的陈情 ( 黄冬娅、张华，2018) 、经济战线上的游戏 /

博弈 ( 梁 波，2012; 向 静 林，2016 ) 或 者 公 关 与 游 说 ( Gao ＆ Tian，2006;

Kennedy，2008; Lu，2012; 黄冬娅，2013) 。然而，也有一些政商之间的冲突，因

为种种原因，由经济纠纷演变成了公共事件，甚至成为政治舆情事件 ( 江华等，

2011) 。例如，在 2009 年的“山西煤改”中，煤老板们就曾公开质疑政府行为的合

法性，甚至游说了其他政府组织为其维权; 在 2009 年，胡润富豪榜 2008 年“首富”

杜双华的日照钢铁公司收购案，也曾引发了政治层面关于 “国进民退”的讨论;

2017 年底山东黄明、黑龙江亚布力的公开发声则是最近的案例。至于小规模的围绕

产权、矿权、市场等发生的政商纠纷和行政诉讼，更是在媒体上常有报道。这些越

来越多的政商之间的冲突告诉我们，官商之间由“亲密关系”转变为 “冲突关系”，

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谭。如果处理不当，甚至很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后果。

我们关心的是，为什么曾经“相亲相爱”的政商双方，在最需要和平解决对价

问题从而实现收购的时候会 “反目为仇”，最终使得一场经济并购行为 “硬着陆”?

考虑到在大多数时候庇护主义政商关系占据主导的现实，对价的失败显得尤其吊诡。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抗争行为后的讨价还价、制度化程序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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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以及恩庇侍从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政府调节各类抗争和冲突的一个法宝，是所

谓“议价的威权主义” ( bargained authoritarianism) 得以维系的三大机制; 其中 “抗

争行为后的讨价还价”中最为有效的即用金钱或其他物质好处平息群体性事件

( Lee ＆ Zhang，2013) 。事实上，“议价”不仅适用于那些以物质性、经济性诉求为

直接目的的群体性事件，也被大量用于回应政治诉求、文化诉求或社会公义诉求。

换句话说，任何问题到了最后，都被基层政府变成了 “钱”的问题。然而，G 省油

田重组案却提出了一个挑战，面对民营石油投资者的诉求和潜在的群体性事件风险，

议价机制没有发挥作用，地方政府 /地方国企与民营投资者之间的对价失败，潜在的

群体性事件风险变成了现实，议价的威权主义“硬着陆”。

已有研究对于对价失败的原因和机制的回答，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路径。一是

企业层面上的分析。比如，如何通过完善企业层面的治理结构和财会制度，来为资

产定价提供保险 ( 程凤朝等，2013; 王储、王峰娟，2015 ) 。二是从企业外部环境

的角度出发。比如，如何通过立法防范国有资产的流失 ( 杨丹，1999 ) 、立法机关

与行政机关的保留权的完善 ( 罗秀兰，2010 ) 、通过政府决策机制的完善或磋商机

制来实现不同所有制资本之间的流通 ( 段伟红，2012; 马光远，2009 ) 、中央—地

方分权的重塑 ( 曹正汉、冯国强，2016) 等。

本文采取了政商互动这个不太相同的角度来分析对价失败的原因。G 省石油重

组案的主要政、商行动者包括中央政府、中央国企、地方政府、地方国企、民营投

资者。本文采用一种“场域—实践”的分析路径 ( 吕鹏，2015) 来同时描述动态市

场的格局变化和解释这种变化背后的机制。这个分析路径首先要对特定市场在不同

时期里的格局做出描述，还要将市场上各种集体行动者的互动视为一种运动，即布

迪厄所述的“力量场”和“争斗场” ( Bourdieu ＆ Wacquant，1992) ，通过运动和事

件来解释这种格局形成的逻辑和机制。

本文接下来将分三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本文将对 “G 省石油事件”的来龙去

脉，做一个全面而又简洁的回顾。这部分将主要是介绍性的和描述性的，目的在于

提供各利益攸关者格局的基本事实，尤其关注 “谁是受损者、谁是受益者”这一问

题。在第二部分，本文将利用搜集的一手资料和掌握的二手资料，对国有资本重组

民营资本失败的几个关键因素做出分析。分析的重点，是议价机制的建立为何最终

没有实现。在第三部分，本文将做出总结和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既针对 G 省石油市

场本身，也试图拓展到对更为广泛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革上去，从而帮助后来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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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和利益攸关方去寻找激烈冲突之后各方的利益维护和调解的道路和机制，避

免引发政治舆情现象乃至社会群体性事件。

三、案例背景: G 省石油市场的利益格局变迁

“G 省油田事件”可以被划分成三个发展阶段: ( 1) 第一阶段 ( 20 世纪 90 年

代初—2003 年) ，YB、YC 两市地方政府以 “招商引资”的方式吸引境内外民营投

资者开采石油，并与驻地的中石油 CQ 油田屡屡发生利益冲突; ( 2 ) 第二阶段

( 2003 年—2006 年) ，地方政府对民营资本进行 “治理整顿”，双方由 “鱼水关系”

变为“油水关系”，民营投资者进行“维权”并最终失败; ( 3) 第三阶段 ( 2006 年

—2011 年) G 省重组的 YC 集团与中石油的 CQ 集团两强并立，民营资本以各种方

式与双方合作以求得生存和发展。这三个阶段中，第一阶段则是 “G 省油田事件”

的“史前史”，回答的是政商之间 “地方增长联盟”如何建立的问题。第三阶段则

是整个事件的后续，内容是政商之间的 “地方增长联盟”的修补。第二个阶段是本

文所要分析的重点，回答的是事件本身，也就是政商之间 “地方增长联盟”是如何

破裂、试图保持增长联盟的对价是如何失败的。

( 一) “G 省油田事件”的前世: “鱼水关系”的形成与交恶

由于历史原因①，在 G 省，属于 G 省的 YC 油矿和属于中石油的 CQ 油田都拥有

原油勘探和开采的资质，从而形成了在全国具有特殊性的 “一级所有、两级开采”

的局面: 油气资源归国家所有，CQ 石油勘探局与 YC 油矿管理局共同享有 G 省油田

的勘探开发权。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主要处于照顾 “老区”的考虑，高层

也支持 G 省地方政府成立县级的钻采公司，参与当地石油开采。

不过，G 省油藏由于品位较低，不仅开采成本高，而且风险大。为了解决资金、

技术不足的困难，这些县钻采公司所在的当地政府采取招商引资、出让井位的方式，

引进资金和技术开发石油。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香港、澳门、广州、天津、

温州等地的一些民营资本通过 “承包”“联营”等方式介入到了 YB、YC 两地的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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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开采领域。于是，在 G 省地区实际上形成了中央国企、地方国企、地方民企并置

的三类不同的石油开采主体: ( 1) 具有油气开采资质条件的 CQ 石油勘探局和 YC

油矿管理局; ( 2) YB、YC 两地区各市县成立的钻采公司 ( 14 家) ; ( 3) 通过招商

引资进入 G 省的石油开采联营单位 ( 800 余家，其中在两县由 “联营公司”直接从

事开发的油井占到了 95% ) 。

在这个阶段，中石油的 CQ 油田则是相对的利益受损者，因为在其他省份它都

是垄断者，而民营投资者和坐拥“石油财政”的市县各级地方政府是最直接的受益

者。两者形成了一个 “地方增长联盟”; 或者用媒体的话来说，是一种 “鱼水关

系”。此外，尽管中石油和 G 省政府 1994 年签有《关于开发 G 省地区石油资源的协

议》 ( 简称“4. 13 协议”) ，但由于登记面积划界不清晰等问题，中央企业 ( CQ 油

田) 、省属企业 ( YC 油矿) 、县属钻采公司之间就开发权和区域划分等经常发生矛

盾和冲突。但这些冲突主要不是 “政—商”之间的，而是地方与央企之间的，更像

是一种“政—政”冲突。

在此期间，尤其是 1998 年之后，中石油一直希望对 G 省的地方石油企业进行

整体收编，而 G 省政府则希望通过走“省内整顿”的路子，尽最大可能维护地方利

益。于是，出现了一个悖论: 一方面，是 “省内整顿”一直不停; 另一方面，却是

各县级地方政府继续与民营投资者维持一种松散型的关系。但到了 2002 年之后，来

自高层的压力越来越大，G 省当地石油企业被中石油收编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为

避免整个石油工业被 “中石油”吃掉。G 省各级政府开始 “先下手为强”，展开了

一场强制“回收”民营石油资产的运动。

( 二) “G 省油田事件”的今生: “油水关系”的再调整

从 2003 年 3 月开始，在 G 省政府的部署和敦促下，G 省各产油县政府开始强制

性“回收”民营投资者的“三权” ( 管理权、经营权、收益权) ①。这场回收工作，

是“运动式”的，不仅设有明确的截止日期，而且动用了大量的干部甚至公安机关

力量。要求“坚持以打促整顿，以打促接的原则”， “采取强硬措施，全面接管油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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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也有媒体称“三权”为“所有权、经营权、收益权”。这实际上反映了政府和亲民营投资者的媒体之间对

于“油井产权”的微妙认知差异。在政府看来，民营投资者并没有“所有权”，因为承包行为本身就在产

权问题上打了擦边球; 而民营投资者却坚持自己拥有产权。



政府的行为激起投资者的愤慨。对许多投资者来说，政府的态度属于背信弃义

和突然翻脸，因而做出了强烈反弹。从 6 月开始，先后发生多起 3000 人以上的大规

模上访，甚至发生一些暴力冲突，而当地政府也动用了警力逮捕了一些上访骨干。

在组织大规模 “上访”的同时，一些维权骨干开始在北京寻求舆论和政治支

持。以“如何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为主题，一些知名知识分子对 G 省油井的民

营投资者进行声援，甚至联名给人大常委会多次上书，吁请全国人大监督地方政府

依法执政。民营投资者还成立了自己的网站，中央电视台这样的官方媒体也进行了

有利于投资者的报道。一些中央领导做了批示。

来自中央领导和舆论界的压力，让 G 省政府高层不得不做出策略上的调整，放

弃了原来的“坚持无偿收回原则”，变为给“县政府认可的小油井投资者”“适当给

予补偿”。但 G 省各级政府制定的补偿标准，并不能让所有民营投资者满意，尤其

是刚刚接手油井的当地农户，损失最大，有的人甚至是倾家荡产。

从 2004 年开始，大规模的上访维权运动基本结束，召开研讨会、联系媒体等

在 2003 年使用的方法，也仍然被频繁采用，但民营投资者的维权骨干确立了行政

诉讼为主的斗争策略。尽管以要回 “三权”为目标的战略有待商榷，但起诉 G 省

县、市、省三级政府的做法，最终对 G 省地方政府产生了无法排解的内外压力，

促使他们采取了强硬手段。2005 年 7 月，投资者的维权代表先被捕后被起诉，“被

告”抓了 “原告”，自己当起了 “原告”。2006 年 1 月，三名主要维权骨干被以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分别判刑，标志着 “G 省油田事件”中大规模的维权活动

的结束。

( 三) “G 省油田事件”的后续: YC 集团重组后的 G 省油田

G 省的油田资源，经过 2003 年的强制回收以及对维权活动的处理，产生了三个

主要后果:

第一，G 省原油“一级所有、两级开采”的格局得以保留，在完成将 14 家县

级钻采公司名义上并入 YC 集团的 “第一步”之后，2005 年 G 省重组了 “G 省 YC

石油 (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在 G 省石油市场中，重组后的 YC 与 CQ 旗鼓相当，

这时，再谈谁收购谁，就更难出手，只能接受 G 省境内中央和地方两大石油巨头并

存的事实，从而维护了 G 省的经济利益。

第二，强制回收伤害了民营石油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经济利益，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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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至今负债累累。同时，由于事件被赋予了政治色彩，对部分投资者的经济补偿，

变成了一项政治难题而无法在经济上予以解决。

第三，县市级政府失去了对石油钻采公司的控制权。YC 集团是 G 省国资委监

管的国有独资企业，省政府控制着财权和人事权。重组后的各县级石油企业与当地

政府脱离关系，产油市、县政府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享有按股份取得收益的权利，

但不干预石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

四、对价失败的过程与机制

在上一部分，本文回顾了“G 省石油事件”的三个阶段的简史，主要目的是提

供一个“全场域”的梳理。本部分以 “G 省石油事件”的 “第二阶段”为剖析对

象。为什么一起地方层面的经济纠纷，会升级成为全国关注的舆情事件? 对 G 省地

方石油开采市场的处理，本来是一件比较单纯的经济事务; 行动各方完全可以以此

为契机，清理因历史原因造成的市场上的不规范现象，尤其是建立产权明晰、权责

明确的现代企业制度，实现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地方政府以及当地居民的 “多

赢”。为什么这样一种愿景并没有实现，反而演变成一场 G 省政府以 “政治运动”

形式发动的强制性回收事件? 本文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失灵，每一个失灵都意味

着原本可以保证对价运转的一种机制的失败。

( 一) 庇护失灵: 自上而下的压力

作为中央大型国企的 CQ 油田与作为地方利益代表的 G 省政府，未能在中央政

府的主持下达成一个“共赢”的方案，两者之间的冲突变成了一场 “零和博弈”，

是市场秩序的重组这一经济议题无法通过正常市场手段得以解决的最为重要的结构

性制约因素。

纵向制约的机制本来是保护产权的一个屏障 ( 曹正汉、冯国强，2016 ) 。但在

我们的案例中，中央与省—市—县的分权关系因为又多了一个大型中央国企的利益

而变得复杂。由于历史积怨和现实利益考虑，中石油和 G 省政府均只从自身利益出

发，缺乏相互合作的诚意，使得 “治理整顿”变成了一场 “你吃掉我，我不让你

吃”的“零和博弈”。中石油的目的，是否定掉 G 省官员好不容易争取来的 “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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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两级开采”的格局。2002 年 7 月 26 日，中石油向国家经贸委递交了一份

《关于对 G 省地方石油企业的整顿与重组的意见》的报告 ( 中油研字 〔2002〕302

号文件) 。在这份报告中，中石油宣称:

把 G 省地方的石油企业整体并入中国石油集团，既是理顺石油管理体制的

关键所在，又是彻底解决 G 省地方石油开采秩序混乱的根本途径。在治理整顿

的基础上，尽快将 YC 石油工业集团及 YB、YC 两地的 15 个县钻采公司彻底与

地方脱钩，其人员、资产和业务全部并入中国石油集团。并入后，其原油、成

品油的生产、加工和流通统一纳入中国石油集团的管理范围，由集团公司委托

中国石油股份公司进行具体管理。对 YC 石油工业集团下属的 YC 油矿、YB 炼

厂、YC 助剂厂等省国有企业，其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经中介机构审计后，

整体无偿划入中国石油集团公司。

从 G 省政府，尤其是 G 省本地出身的政府负责人的角度来看，这是无法接受

的。于是，在 2002 年 8 月 11 日，G 省政府向国家经贸委报送 《关于以 YC 油矿为主

体重组整顿 G 省地方石油企业有关问题的意见》 ( 政函 ( 2000) 18 号) ，恳请国家

允许地方政府“自主整顿”，提议将 G 省石油企业进行重组为 G 省 YC 石油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并拟组建区域性股份石油企业集团。换句话说，继续保持 “一级所

有、两级开采”的格局，从而在“分税制”的大背景下，保持住 G 省的一项主要地

方财政收入。

本文无意对中石油和 G 省的两个方案孰优孰劣做出评判。仅从纯政策的角度来

说，上级主管部门有三个选择: 一是一面倒地支持中石油; 二是一面倒地支持 G

省; 三是以“仲裁者”的姿态，引导双方达成一个都可以接受的 “双赢”方案。可

是，由于种种原因，上级主管部门既缺乏明确的政治态度，也未提供主持双方正式

协商的机制或平台: G 省和中石油各自 “递状子”，却从未坐到一张谈判桌上谋求

一种制度化的双赢协议，甚至连制定一套合作 “路线图”或 “时间表”都没有做

到。双方各有各的支持者和理由，均认为可以通过自己的运作与时间赛跑，让事态

朝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发展，造成既成事实，再逼迫对方接受。

这种格局直接碾压了县级政府与民营投资者在前述第一阶段形成的 “鱼水关

系” ( 庇护主义) 继续维系的空间。中央国企和省级政府—省国企这两个不同的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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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主体对油气矿产资源收益的追逐是该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① 中央大型国企与地

方政府就经济纠纷进行谈判的有效机制的缺失，使得 “递状子”和类似的 “跑部钱

进”一样，都是一种表面上正式、实际上非正式的利益表达机制。最终的结果，取

决于双方争取到的领导人的个人好恶与能量。博弈双方均寄希望于更高的权威在政

治上最大限度地支持自己，“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 “零和博弈”使得双方在技术

层面上进行沟通根本无法进行 ( 比如制定路线图和时间表) 。最终结果，就是逼迫

力量稍弱的一方“铤而走险”采取非常规的手段打破僵局，从而引发后续一系列的

连锁反应。就本文分析的事件而言，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在回收过程中采取严重的政

府机会主义行为，宁愿违约毁约、翻脸不认 “庇护主义时期”形成的与民营投资者

的亲密关系。正如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民营油田的业主成为中央企业和

地方政府争夺石油资源的牺牲品 ( 王小马、赵鹏大，2007) 。

( 二) 技术失灵: 治理整顿与形式主义的恶性循环

治理整顿“走形式”，给地方政府带来错误预期，错失在地方层面建立现代企

业制度的时机，看似合理的省内 “自主整顿”方案缺乏在县级层面实现的技术

条件。

面对来自中央政府和央企的压力，G 省曾经一直主张走省内 “自主整顿”的路

子: 以 YC 石油工业集团公司为主体，以合法资质为基础，以资本为纽带，将 YB、

YC 市的 15 家钻采公司重组进入 YC 石油工业集团，实行总分公司体制，作为省直

属企业管理。按照这个方案，G 省要求各县政府首先纠正政府自身的违规行为，先

让各县的钻采公司获得合法的资质，然后再让拥有合法资质的县钻采公司去 “收

回”与它们“联营”的民营投资者的资产———按照 “1239 号文件”的说法，就是

“根据联营单位的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划转、收购、兼并、资产入股等多种方式进入 G

省 YC 石油工业集团”。

这套“自上而下”的解决方案，在经济学意义上是清晰的，在程序也是合理

的。G 省政府也非常清楚地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先 “纠正政府自身的违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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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文所分析的案例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石油资源的一级开采权从法理上来说应该由中央政府和央企垄

断，这也是中石油要求进行重组的合法性所在。这构成了油气资源重组过程中地方政府不得不去面对的压

力，这种压力甚至在其他矿产资源重组案中 ( 比如煤炭产业重组) 都没有这么强烈，从而进一步压缩了地

方政府与民营石油投资者合谋的空间。感谢匿名评审人提示这一点。



为”。但一直到 G 省三级政府强制 “回收”油井时，这种设想都仍然是 “纸上谈

兵”。结果出现了没有国家承认的合法资质的县钻采公司 “回收”同样没有合法资

质甚至某些方面“合法性”更强的联营企业资产的咄咄怪事，从而给民营投资者后

来以“产权”为主要诉求进行维权提供了理由。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这首先是因为 YB、YC 两级地方政府对并入 YC 油矿 “意见各异，分歧较大，

相互之间的利益矛盾很难协调” ( 中油研字 〔2002〕302 号文件) ，甚至在 “回收”

开始之后，一些地方仍然 “态度不够坚决，各县普遍存在着观望、消极畏难等倾

向……对加入省集团缺乏足够的准备” ( 榆政发 〔2003〕55 号文件) 。省政府与市

县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不清，就和中央大型国企与省政府的利益分配不清一样，

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协商机制或制度安排来解决。

其次，也许更直接的原因在于，长期以来 “治理整顿”陷入一种 “收放循环”

的怪圈之中，甚至有时只是“走个形式”。G 省一些县政府主要领导考虑的首要问

题，不是如何厘清产权、界定各方的经济权益、收集真实可靠的经济数据以及建立

政商之间制度化的沟通渠道，而是如何在中央和省级巡视组来视察的时候，进行遮

掩。这些“表面文章”也受到省政府某些官员的默许。“走形式”的治理整顿实际

上进一步促使中石油方面决心采取更加直接的手段维护和扩大自身利益，也就是不

再寄希望于 G 省方面的合作，而是希望采取更激进的手段把 G 省地方的石油企业整

体并入中国石油集团。

因此，当 G 省感受到中石油的强大压力，决心“先下手为强”的时候，省领导面

对的实际情况却是，他们根本无法按照原先设计的 “合理的”重组方案按部就班进

行，甚至连重组方案的细节都无法制定。为了在短时间内制造 YC 油矿“重组成功”

的“既成事实”，G 省政府只有采取暴力行动强制回收。这样，“G 省油田事件”本身

作为一起经济纠纷案件，被异化成了一个政治舆情事件。任何一项大规模的经济重组

方案，做好基本的制度保障是保证设计好的策略和技术能够落实的先决条件。这就好

比打一场战役，“兵马未到粮草先行”。G 省恰恰缺乏了下列的“粮草”。

第一，缺乏权责清晰的企业，经济重组的行动主体缺位。“治理整顿”往往由

政府部门出面，以解决“具体问题”为实际目标，很少真正考虑和落实过建立现代

企业制度的问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造成市场混乱的制度性因素。事实上，直到

“回收”开始时，地方上的县级钻采公司不仅没有合法资质，有的甚至是 “僵尸公

司”，根本无法成为进行产业重组的独立主体，只能由政府出面直接面对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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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缺乏掌握真实可靠的经济数据，对价无从谈起。地方政府对民营石油投资

者缺乏调查研究，“有的投资者连人都找不到”，政府甚至连基本经济数据 ( 比如产油

量) 都不掌握; 即便掌握了，很多也都是早年“造假”的数据。“假数据”的危害在

于，为制造“政绩”而“拔高”的数据，政府无力买单; 为逃税漏税而“缩水”的

数据，投资者拒绝承认———在后来政府与投资者的“谈判”中，双方就补偿金额发生

严重分歧，不得不说某种程度上是当年自己种下的苦果。没有可靠的数据，严肃意义

上的产业重组和合理赔偿根本不具备基础。最后的赔偿，变成“一案一议”，往往沦

为“长官意志”和“个人庇护”，从而进一步引发关于“腐败”的指责。

第三，缺乏充分的资金支持。市场整顿既然是经济事务，就需要资金。无论是

从夺取“市场正义”这面大旗还是从在政治上瓦解民营投资者的集体行动能力来

说，补偿投资者的损失本是 “清理整顿”从一开始就该定下的方针。但当 G 省准备

“回收”民营资本数十亿元资产时，地方政府却根本没有相应的资金可以支付，只

能采取“无偿回收”的方式，这自然会激起大规模的激烈反抗。从 2003 年到 3 月

13 日到 7 月 10 日，在“强制性回收运动”开展了 119 天之后，面对中央领导的批

示和全国性媒体的谴责，G 省政府才 “醒悟”过来，说要 “适当补偿”。G 省政府

之所以在一开始没有明确定下 “适当补偿”的方针，除了对打击能力过于自信和对

民营投资者的动员能力过于轻视之外，各县级政府和钻采公司没有经济实力承担应

付的补偿款，应该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即便后来的 “适当补偿”，也因为没有足

够的资金而只能分批兑现，不利于事态的解决。

第四，缺乏相应的应对备案。没有“备案”意味着，一旦这种思路遭到强烈抵

制，执政当局也只有继续强制推行，而不存在短期内回头的可能性。这也只会让事

态陷入僵局甚至升级为 “政治问题”。任何问题一旦上升到政治的高度，上升到社

会稳定的高度，尤其是变成一场政治运动之后，就会给地方政府造成 “进退两难”

的尴尬境地。

( 三) 话语失灵: 错误的市场预期

省政府和市县级政府对地方利益的保护行为和口头承诺，给民营投资者造成错误

预期，导致投资者结构复杂化，“全民挖油”成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爆发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一些县级政府直到“回收”之前，还在宣传承包油井的优惠政策、与

投资者继续签署技术改造井的联营合同。地方政府出于维护自身利益而采取的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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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和口头承诺，也给民营石油企业主带来一个错误市场预期: 未来通过经济赎买

“入股”或“退出”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他们可以用 “维持现状”的方式，继续在

相当一段时间内从事生产与经营。这种预期不仅为后来 “三权”问题的爆发埋下

“定时炸弹”，而且导致许多投资者 ( 尤其是农户为主的小投资者) 一直在“回收油

井”之前都还在继续追加投资，甚至不惜举债投资，从而为事态很快就演变成大规

模的“农户上访静坐”埋下了祸根。

由于面对中石油强制 “回收”的现实威胁，G 省政府只有 “先下手为强”。而

由于缺乏采取经济手段解决问题的基础，所以只能通过 “运动式”的政治手段来解

决。本来，“经济问题经济解决”，但却演变成了“经济问题政治解决”。“政治舆情

事件”只能让政府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更糟糕的是，“先强制回收，再适当补偿”

的思路，除了在上一节提到的经济制度上的不足之外，至少还存在两个方面的 “社

会管理”上的致命缺陷。

首先，这种思路并不是政府官员与民营投资者之间的 “共识”，而是一种一厢

情愿的设想。民营投资者事先并不知道，即便知道，也很难接受。因为这种 “先回

收，再补偿”的思路，从程序正义上来说，首先就是非正义的。

其次，政府与民营投资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一些 “大户”也许可以通过与

政府官员的私人关系得到赔偿的许诺，但大量的 “中小户”却无法得知他们的资产

的命运将是如何。“大户政治”只是可以平息 “大户”的不满，却完全低估了 “中

小户”的活动能力与意愿。

相反，如果 G 省各级政府在 “回收”油井之前，就采取有效措施以划转、收

购、兼并、资产入股等多种方式将民营资本集中到少数几个较大规模的投资者手中，

同时控制和减少中小投资者的数量，尤其是控制负债进入的小投资者的数量，那么，

不仅在采取“回收”时政府可以更加主动、高效和民主，而且可以避免大规模群体

性事件的发生。这样，“治理整顿”本来完全可以用经济的方式进行处理，从而将

行政行为和平转变为对经济纠纷的处理上。

五、结论: 亲清政商关系下的产权保护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企业已经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基本思路。虽然混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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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制企业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依然有不少的争论，但其本质却是清晰的，即

由公有资本 ( 国有资本和集体资本) 与非公有制资本 ( 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 共同

参股出资组建而成的企业。在组建这样的企业的过程中，合理的资产定价体系和定

价方式是保障混合所有制改革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利益不受侵害的关键所在。只有

公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就特定资产的价格达成一致，才能保障新企业的组建得以在

公平合意的基础上进行。对价的基础是一套可计量的、真实的资产估算机制。

这种对价机制在大多数时候不难实现，本身亦是 “议价威权主义”治理术的一

个组成部分，是 “超经济强制”下的 “关系性合意” ( 李宝梁，2001 ) 的表现之

一。但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关键个案所揭示的那样，中央政府和中央国企在短时间内

要整合地方油气资源带来了三个 “日常情景”中所没有的新变数: 来自中央的压力

碾压了地方政府的庇护空间 ( 庇护失灵) 、不存在议价落实的技术条件 ( 技术失

灵) 、道义诉求超过经济诉求 ( 话语失灵) 。于是，大多数情况下可以化解经济社会

冲突的议价威权体制失灵; 当危机无法克服时，经济纠纷就会转化成政治危机，从

而“硬着陆”。但这种硬着陆又不能完全归咎于地方政府将经济议题政治化 ( 杨鹏，

2005) 的应急反应。事实上，在增长联盟的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出于自身的利

益，诱导民营企业在经济数据上作假，虽能一时得利，已经刻意扭曲民营资本的实

际价格，导致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在 “混合”过程中失去对价基础; 在不同所有制

重组的过程中，会对对价的预期产生不可挽回的损害。政府的不当干预破坏了市场

主体的各自预期，使得原本应基于市场原则的对价，变成了基于政治目标的整顿。

这扭曲了市场权力关系，甚至引发对抗，最终导致对价威权主义的 “硬着陆”。对

价机制的失灵根植于一种脆弱的不平衡政商关系，政企联盟时的共识，在联盟破裂

时反而成为形成对价新共识的阻碍。

与许多因资源重组而起的政商冲突一样，本文所分析的案例本是单纯的经济事

务，关键在于理顺中央大型国企、地方大型国企、省级政府、县市级政府、民营投

资者、当地居民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虽然本文未对其他案例进行研究，但是根据

媒体的公开报道，我们发现，地方政府与投资者之所以围绕资源重组产生那么多的

冲突，在事前、事中和事后这三个环节的政策设计上，都存在着许多与 “G 省石油

事件”类似的缺陷。比如，在事前，除了产权不清这个老毛病之外，经济信息的严

重不透明会成为日后治理整顿时的 “致命伤”: 一些地方政府帮助投资者逃税漏税、

瞒报产能，在当时皆大欢喜，日后整顿时地方政府拿出的数据却根本无公信力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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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比如，在事中，当地政府往往以对待群体性事件的方式进行整顿，政策违规、程

序违法、“自己打自己嘴巴”的事情屡见不鲜，这都是在产权纠纷中缺乏基本操作

流程的体现。最后，在事后，当地政府在需要和投资者谈判时却往往找不到谈判的

对象，直接导致面对数以千计的零散的投资者的上访和诉讼，引发了很不好的政治

后果，法团主义模式的行业组织中介功能无法实现 ( 江华等，2011 ) ，变成了 “政

府打架，企业家埋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妥善处理产权纠纷。中央深

改组 2016 年 11 月审议并通过的《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指

出，要妥善处理历史形成的产权案件、完善平等保护产权的法律制度、明确政府招

商不得以换届为由违约毁约。在今天，研究本文这样的 “私有产权保护第一案”，

虽是“旧事”，但无论对于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向纵深前进，还是对于更为

深刻地理解类似事件中复杂的政商关系，及时妥善地处理相关的经济纠纷和社会冲

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政策建议，地方政府需要建立与私营企业主，尤其是中小投资者之间有效

的沟通机制。尽管在 G 省一些地方，较大规模的投资者进入了地方人大或政协等

“统战机构”，但中小投资者却没有相应的与政府沟通的制度化渠道。一些县曾酝酿

成立民营石油商会，也不了了之。当中小投资者在需要与政府交涉却没有既成的代

表时，他们就会“现时”选择最能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为代表，而 “民选”代表的

主张和行为，也一般是激进的。未来应对类似的纠纷，关键还是要理顺市场关系、

培育出权责明确的企业主体主导市场重组、掌握真实经济数据、引入第三方独立的

经济结算机构、准备充分资金支持、制定突发事件应对备案、建立有效的政商沟通

渠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指出的那样，要改善

投资和市场环境，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建

立社会主义法治化的营商环境，才是避免类似纠纷再次硬着陆的关键。

除了政府发力，企业主增加法治能力和提高法治素养也非常重要。企业主虽然

对法治化的需求强烈，但企业家法治意识和法律素养不足阻碍了他们将法治诉求变

成自觉的法治行为，也可能影响了他们对司法判决的评价。一些企业自身法治建设

落后，成为中央政策红利无法 “落地”的阻碍。党中央已明确要求政法机关严格区

分个人财产和企业法人财产，区分违法所得和合法财产，区分涉案人员个人财产和

家庭成员财产。但一些企业自身治理结构混乱、公私不分的历史欠账较多; 还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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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企业主缺乏诚信意识，在投资时 “捞一把就走”。因此，应将普法纳入优化营商

环境的工作重点和考核指标，在普法方式上充分考虑到企业家群体的媒体行为习惯，

强调宣传的互动性; 做到分类推进，为企业完善治理结构、提高法务业务水平提供

支持、保障和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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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lderly's living preference. To deal with the aforementioned practical problems in China，social work
should cultivate its practical consciousness and promote its localization and specialization.

Unfair Experience，Media Uses and Government Trust Guo Jingwen ＆ Sun Xiulin 46………

Abstract: The research uses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 2010) data to explore the effects of unfair
experiences on government trust and find possible adjustment mechanisms between them.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fair experienc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government trust，and its effect on local
governments is evidently higher than that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addition，the uses of different
media have a more complex effect on the above-mentioned mechanisms: different media uses，no matter
traditional media nor new media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trust level of local governments but has
effect on that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use of traditional media increases the level of trust fo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while the use of new media reduces it. In particular，the use of new media
exacerbates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unfair experience on the level of trust o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Ｒevisited: A Case Study on the Labor Export in an Impover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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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rawing upon ethnographic and documentary research methods，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opportunistic rise of a labor export economy in an impoverished county of Central China. Whereas the
developmental strategy of industrialization collaborated by the local county government and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eam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d limited success，a labor export program incidentally initiated
by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team eventually ended up as a prosperous society-driven labor export economy.
Thus this study readdresses the theory of developmental state as well as its application in China's case as
follows: ( 1) while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attaches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state's role of“top-level
design，”economic success could be likely a positive“unintended consequence”of the state; ( 2)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theory overemphasizes the leading role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however，the roles of
local governments and society as well as market are generally neglected. The dynamic interactions among
them actually have great impact on the patterns，trajectori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loc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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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wth Coalition and the Dilemma of Consideration for Market Ｒestructure: A Case Study

of Truculence in a Provincial Private Oil Market in China Lv Peng 86………………

Abstract: One of the key factors for massive market restructure is whether stakeholders can achieve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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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n a certain asset. Based on a case study of a provincial oil market in China，this article
forms a concept of“dilemma of consideration”for a phenomenon that both sides of a merging case have
the willingness to reach a deal but the certain mechanisms fail. There are three sorts of failures: the
failure of clientelism when the local government loses the capacity and willingness to protect private
investors; the failure of techniques when a calculative basis missed; the failure of discourses when the
moral appeals surpass the economic appeals. The failures of mechanisms essentially root in an uneq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ate and the entrepreneurs，and ironically，the consensus for the growth
coalition turns out to be the obstacles for achieving a new deal for consideration when the coalition
collapsed. It calls for a new type of state-business relation based on a more equal configuration among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entr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 local governments， local state-owned
enterprises，and private investors for a sustainable growth of private and public se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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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socio-economic player，the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are always embedded in
the social network，including the financing behavior. This paper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embdded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bt financing of the listed companies，as well as their effect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n
“embeddedness”interpretation framework to analyze listed company debt financing behavi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economic theory，and to compare with the explanatory utility from the traditional
financial perspective. The analysis of empirical data of Beijing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2015 shows
that the listed companies'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its external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debt financing level. The internal 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 restrains its debt
financing behavior and presents a characteristic of“equity financing p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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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 explore the various effects of social assimilation on the evaluation for the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s by different groups differentiated by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overnance. Based on the Chinese Social Survey ( CSS2011) and urban macro-level data，the analysis
shows that social assimilation has a stronger promotion on the increase of the positive evaluation of
peasants on government performance than that of urban residents. More precisely，the increase of income
levels and the frequency of urban cultural activities，and the homogenous interactions within the group
may have significantly optimized the perception towards government's ability of confronting with 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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